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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政请〔2019〕 56号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孔  瑜
           

芒东镇人民政府

关于请求实施芒东镇2019年阿昌族烟草帮扶结余资金湾中一组村内道路建设项目的请示

梁河县人民政府：

根据关于2019年梁河县阿昌族烟草帮扶项目结余资金使用计划的通知，下发芒东镇湾中村村内道路建设项目资金100万元，收到通知后我镇高度重视及时组织力量编制芒东镇2019年阿昌族烟草帮扶结余资金湾中一组村内道路建设项目实施方案。现实施方案已编制完成，特恳请梁河县人民政府给予批复实施为盼。
妥否，请批示。

附件：芒东镇2019年阿昌族烟草帮扶结余资金湾中一 

组村内道路建设项目实施方案
               

    芒东镇人民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4月29日

 芒东镇党政综合办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4月29日    


